
附件1：
宁远县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质量监测及评定服务技术要求

1.野外调查点位布设：调查样点布设兼顾行政区划、土壤类型、土地利用、管理水平、地形地貌等因素，覆盖所有主要土壤类型进行布点，计划每200亩布设一个点位，每个村至少一个以上，面积不足200亩的也要布设一个点，暂估布设107个点位。
2.实地调查：按照《耕地质量等级》（GB/T33469-2016）、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等相关要求，采集每个样点的空间信息，并在每个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点位上开展耕地立地条件（地形部位、海拔、农田林网化）、土壤养分（有机质、速效钾和有效磷）、剖面性状（障碍因素、有效土层厚度和剖面构型，通过土钻打钻取土芯样来调查）、理化性状（pH、耕层质地和容重）土壤健康状况（清洁程度和生物多样性）和田间基础设施情况（排水条件和灌溉条件）调查，具体见附件——耕地质量等级调查内容，同时通过入户调查等手段了解耕地施肥管理、农产品产量、耕作制度等相关信息。
3.样品采集：在目标地块，根据地块形状采用棋盘法、S形法、X形法，用不锈钢采样器。采集耕层土壤样品，每个地块不少于9个点，样品自然干重不低于1.5公斤，同时在该地块采集3个土壤容重样。
4.样品制备与检测：按照现行样品制备的国家标准和农业行业标准，对每个样点上采集耕地土壤样品进行样品制备，测定土壤容重、土壤有机质、全氮、有效磷、速效钾、缓效钾含量，土壤pH、土壤铬、镉、铅、汞、砷含量等。质量控制：在样品检测过程中，利用盲样和标样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质量控制。
5.数据审核和甑别：样点过录表的属性数据进行逻辑性、一致性等；对空间属性的点位信息进行修正。
6.指标体系建立。依据《耕地质量等级》国家标准（GB/T33469-2016）要求，宁远县划在长江中下游区，指标体系见下图。

7.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技术路线：根据《耕地质量等级》（GB/T33469-2016）,确定技术路线,具体包括区域农业区划归属确定、土壤健康状况判定、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指标体系确定、综合指数计算等环节。具体包括：1、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：确定我县的一级农业区和二级分区，现依分区确定好我县耕地质量评价指标；应用层次分析法确认各二级分区的各指标权重，应用特尔斐法确定各二级分区的指标隶属函数，以单元为单位进行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，然后对各评价单元耕地质量等级进行划分。2、评价单元清洁程度评价。以土壤重金属检测、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例行监测、耕地土壤与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加密调查数据为基础，按照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15618）规定的耕地土壤单项污染指标限值和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66）方法，计算每个调查点位土壤单项污染指数和土壤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，并按指数将对耕地清洁度划分为清洁、尚清洁、轻度污染、中度污染、重度污染5个等级，将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图与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单元图叠加，进行耕地清洁程度指标的赋值。3、耕地质量的等级评价：分区采用本区域耕质量等级评价指标体系，计算耕地质量综合指数，划分耕地质量等级。4、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验证：通过产量对比验证、耕地质量主要性状对比验证和实地验证等方式，对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进行核实确认。
8.评价结果分析：对建前建后耕地质量等级进行评价，比较前后等级差异，提出具体的耕地质量提升的对策与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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